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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溯
员工履职被打伤
对方中途想逃责

50多岁的陈宏亮是某数据公
司设备中心的值班人员。 去年10
月10日下午3点多， 尚援科技公
司的员工鲁阳敲开值班室的门，
表示要对公司放在该设备中心的
服务器进行维护。

陈宏亮带他来到机房门口
时， 发现有一个没有证件的人站
在那里， 就问： “您是哪儿的？
请出示证件。” 对方答道： “我
是尚援科技公司的苏振勇， 在6
层登记时把证件落在那儿了。”

“我告诉他没有证件是不能
进入机房的 ， 让他到6层去取 ，
可他反复强调是尚援科技公司的
人， 说去年来过。 我告诉他别说
是去年来过， 就是昨天来过没有
证件也不行， 劝他离开。 然后我
就打开机房门让有证件的鲁阳进
去， 这时苏振勇突然窜到门口要
强行进入， 我立刻拽住他的胳膊
进行阻止， 我们单位正在值班的
保安员赵军也过来帮忙。” 陈宏
亮说。

苏振勇因没能进入机房很生
气， 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话。 陈宏
亮让赵军拽住他， 自己去给安保
部门打电话 。 到6层登记处时 ，
他发现桌上有尚援科技公司田伟
成的证件。 田伟成是公司授权的
专职维护人员， 经常过来， 陈宏
亮跟他很熟悉， 就想向他了解一
下情况。

“当我从6层登记处出来时 ，
苏振勇冲来说刚才我打他了。 我
说自己没打， 保安员赵军和他们
公司的鲁阳都可以证明 。 他不
听， 趁我转身时， 突然从侧面冲
过来给我脸上一拳， 当时我有一
颗上牙被打掉了， 另一颗下牙就
连着一点， 其他几颗牙也全松动
了。” 陈宏亮介绍。

这时公司安保部门和两位主
管赶来， 与苏振勇、 鲁阳一起将
陈宏亮送到医院。 当天晚上8点
多， 尚援科技公司两位领导来到
设备中心， 表示打人是不对的，
责任在他们， 会承担陈宏亮的所
有医药费， 并派专人全程陪伴他
直到把受伤部位看好。

第二天， 尚援科技公司的负
责人到医院看望陈宏亮， 并把名
片递给他： “先把牙治好， 所有
费用我们承担， 有问题找我。”

10月18日， 陈宏亮在苏振勇
及两家公司另外两名员工的陪同
下第二次到医院看病。 此后， 尚
援科技公司以挂不上号为由， 不
再带陈宏亮去治疗了。

陈宏亮说：“我跟他们联系看
怎么协商解决这件事， 但他们负
责人说苏振勇已被公司开除了，
打人是他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让我找苏振勇解决后续问题。 ”

一直踏踏实实工作， 50多岁
了却遇到这种事， 陈宏亮一下子
懵了。 他所在单位多次找尚援科
技公司协调赔偿事宜却没有结
果， 便向上级工会求助。 数据公
司工会得到消息后， 详细了解了
事情经过， 随即与市总工会法律
服务中心进行沟通， 请求法律援
助 。 经过审核 ， 今年7月30日 ，
法律服务中心指派北京市常鸿律
师事务所主任常卫东律师帮他维
权。

工会援手
律师三次了解案情
法援准备更要充分

7月30日， 陈宏亮第一次见
到常卫东。 接过名片一看， 呵，
这么大一律所主任亲自给自己免
费打官司 ， 这待遇只有工会能
给， 他很激动。

常卫东详细了解事情经过后
说： “光凭咱嘴上说没用， 要想
让法官相信 ， 就必须有事实依

据， 所以真实有效的证据至关重
要。” 接着， 他把调取双方当事
人的社保信息、 录像材料、 就医
病例、 费用支出凭证等一系列要
做的工作列举出来， 然后一项一
项地与陈宏亮进行确认 。 几天
后， 常卫东就搜集整理出五六十
页的证据材料。

陈宏亮被打伤已经过去10个
多月了， 必须在时效期内提起诉
讼。 8月6日， 常卫东再次与陈宏
亮沟通， 就起诉状的具体内容进
行商量。

本以为也就赔个医疗费， 没
想到还能要求后续治疗费、 交通
费、 营养费、 精神抚慰金等多项
赔偿。 “生命权、 健康权、 身体
权纠纷， 这些名词我都是第一次
听说， 要没有工会法律援助， 这
官司我哪打的了呀。” 陈宏亮感
慨地说。

接着， 常卫东又对证据材料
一份一份地进行整理， 并制作成
证据目录， 打印民事起诉状后到
法院立了案。

看法援律师为自己的事忙前
忙后， 陈宏亮在当天的工作记录
表上， 在客户意见一栏中写下两
个清晰的大字： “感谢”。

法院确定9月16日下午开庭。
为了确保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万无
一失， 当天上午， 常卫东又与陈
宏亮见面了。 他再一次详细了解
案情， 然后查找各种法律规定，
针对各项诉求整理出相应的法律
依据。

看着面前几十页的材料， 陈
宏 亮 不 知 道 说 什 么 才 能 表 达
自 己 的感激之情 。 在当天的工
作记录表上 ， 他签下了意见是
“满意”。

处理结果
工会律师据理力争
职工获赔2.5万元

法庭上 ， 面对陈宏亮的叙

述， 苏振勇称自己才是受害者：
“进机房时发现证件落在6层了，
我刚要下去拿， 突然想起个事要
跟同事叮嘱一下， 这时同事已经
进去了， 他们立即把门关上， 把
我打一边去了 。 我说你干嘛打
我 ， 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 他不
听， 一直打我， 还把保安叫来一
起打。 我到6层去拿证件， 发现
自己的脸已经被他打伤了， 划了
深深的一道。 我正要找他们去说
理， 没想到陈宏亮带着保安员追
到6层， 什么也不说上来就打。”

他说这时自己已经精神崩溃
了， 直接给了对方一拳： “任何
人在这种情况下， 都会发生这种
举动， 我只是没想到那一拳的结
果会这么严重。”

他接着说： “陈宏亮那个岁
数伤成这样 ， 我也很同情他 。
向他道歉， 又给他挂号、 买药。
该做的我都做了 ， 他还打我了
呢， 我脸上有疤， 他是不是也应
该给我看看病 、 向我道歉呢 ？”
同时， 他又提供了事发时的监控
录像、 自己被打伤的照片作为证
据。

本来是自己履行岗位职责时
被打受伤， 现在却成了先动手打
人互相斗殴了， 陈宏亮很生气：
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可又
不知道怎么反驳对方。

这时， 常卫东不慌不忙， 要
求当庭播放对方提供的录像。 仔
细看完后 ， 他说 ： “这是截取
的， 不是完整的内容， 所以我们
对其真实性 、 证明目的不予认
可。” 针对苏振勇被打伤的照片，
他表示这只是一张用手机拍的显
示有伤痕的普通照片， 它既不能
证明是苏振勇受的伤， 也不能证
明是被陈宏亮所致， 所以对此也
不予认可。

尚援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对自
己与苏振勇同时作为被告进行反
驳： “对陈宏亮受伤一事我们单
位非常重视， 希望能妥善处理。

由于缺乏完整的现场监控录像，
而且两人对该事件各执一词， 我
公司对他们互殴行为无法做出正
确判断， 后来将苏振勇辞退。 他
打伤陈宏亮属于其个人行为， 与
单位无关， 所以公司不同意支付
赔偿。”

见单位不支付赔偿， 苏振勇
说： “因为这次冲突公司与我提
前解除了劳动合同， 我现在没有
工作没有生活来源， 说明我们单
位愿意承担此次事件的全部善后
工作， 有准备兑现两单位商议后
的决定， 所以把我当成被告没有
任何理由和道理， 我不应承担陈
宏亮提出的任何费用。”

两 被 告 谁 都 不 愿 支 付 赔
偿 ， 陈宏亮很着急 ： 这可怎么
办呀。

常卫东从容地说： “苏振勇
是尚援科技公司的员工， 事发时
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领导对
此也认可。 陈宏亮在履行岗位职
责被打伤后， 尚援科技公司表示
愿意积极配合原告医治并承担赔
偿责任， 有证人证言可证明该事
实。 根据 《侵权责任法》 第34条
规定，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
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
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所以两
被告应当对陈宏亮的人身损害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停了一下 ， 常卫东继续说
道： “根据 《民法通则》 关于人
身损害赔偿及 《赔偿解释》 的规
定， 陈宏亮主张的各种赔偿项目
及赔偿标准、 数额， 符合法律规
定， 合情合理， 法庭应予支持。”

尚援科技公司与苏振勇都没
请律师， 一看常卫东说得有理有
据， 明白赔偿是躲不过去了， 便
在法官调解下达成协议， 同意向
陈宏亮支付赔偿款2.5万元。

“没有市总工会提供法律援
助 ， 我哪会得到这么多的赔偿
啊！” 拿到赔偿金时， 陈宏亮兴
奋地说。

《企业民主管理规定》 规定：
“企业应当按照合法、 有序、 公
开、 公正的原则， 建立以职工代
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
度， 实行厂务公开， 推行民主管
理。” 这一规定适用于我国境内

所有企业， 不仅要求公有制企业
要实行企业民主管理， 非公有制
企业同样要实行企业民主管理。
这为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实行民主
管理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是企
业民主管理制度体系建设的新发
展。

非公企业也是由资本和劳动
两大要素组成的经济组织。 企业

所有者、 经营者和劳动者是利益
共同体。 企业的生存发展必须依
靠和调动劳方和资方两个积极
性。 企业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
民主化， 形成激励与约束相结合
的企业经营管理机制， 建立和谐
稳定的劳动关系， 必须实行民主
管理 。 作为利益共同体的成员
方， 企业与职工一荣俱荣、 一损

俱损； 作为企业重大利益的攸关
者， 职工应当享受参与企业管理
的权利。 因此， 非公有制企业同
公有制企业没什么两样， 所以非
公有制企业同样必须实行民主管
理。

企业实行民主管理， 是在企
业贯彻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
人阶级根本指导方针的有力措

施； 是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
重要途径； 是法律法规规定的企
业必须承担的法定任务； 是实行
科学管理， 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
企业管理制度的应有之义； 是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 发展和谐劳动
关系的制度保障； 是加强企业党
建工作， 推动廉政建设、 廉洁从
业的客观需要。

“律师帮着打赢官司我却不用花钱， 这多亏了咱市总工
会的法律援助啊！” 说这话的是数据公司职工陈宏亮。 他上班
履行职责时被外单位来办事的人员打伤， 对方单位答应负责
到底， 不久却将肇事者开除， 并以此为由推卸责任不予赔偿，
持续小一年得不到解决。 北京市总工会得知此事后， 向他提
供法律援助。 在法援律师的帮助下， 陈宏亮近日终于得到了
对方支付的2.5万元赔偿款。

企业不分所有制都要实行民主管理吗？企业民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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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时履行岗位职责被打伤

工会伸出援手
职工顺利获赔


